
 

证券代码：000514     证券简称：公司     公告编号：2023-072 

债券代码：112931     债券简称：19渝债 01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收到民事诉讼传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本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朗福置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福公司”）为被告。 

3、涉案的金额：72,533,066.67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需具体根据诉讼结果进行判断。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朗福公司于近日收到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传票【（2023）渝

0108民初22943号】，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受理的上海复地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地公司”）诉朗福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被告朗福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系本公司与原告复地公司共

同出资设立的合资公司，其中本公司持有朗福公司 50%股权合并报

表，复地公司持有朗福公司 50%股权。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民事起诉状主要内容 

原告：上海复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宝山区上大

路 668 号 1 幢 5 层 A 区 1537 室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57914406186，法定代表人：王基平，职务：董事长。 

被告：重庆朗福置业有限公司，住所地：重庆市南岸区南山街道

福寿路2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696570393P，法定代表

人：郑强，职务：董事长。 

诉讼请求： 

1、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56, 

000, 000. 00 元（大写：伍仟陆佰万元整）；  

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16, 533, 066. 67 

元（计算方式: 以【56, 000, 000. 00】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同期贷款利率，从2017年6月14日起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为【6, 308, 

788.89】元；以【56, 000, 000. 00】元为基数，按照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利率，从2019年8月20日至本清之日，

暂计算至2023年8月31日为【10, 224, 277. 78】元，共计【16, 533,066. 

67】元；  

前述1-2项费用暂定共计【72, 533, 066. 67】元；  

3、请求贵院依法判令本案诉讼费（包括保全费、担保费、公告

费、案件受理费、执行费等）由被告承担。 

事实与理由： 

2016年12月，原告（出借方）与被告（借款方）签订《借款协

议》（以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借款金额56, 000, 000. 00元，借

款期限为六个月，到账日期为2016年12月24日；如被告有闲置资金，

应当提前还款；借款到期后，被告应一次性向原告偿还全部借款。原

被告双方及法定代表人均在协议上盖章、签字。 

《借款协议》签订后，原告即将借款通过银行转账的形式汇入被

告账户，依照双方之约定履行了借款出借义务。借款期限届满后，原



 

告多次催告，但被告以资金紧张等理由推诿至今仍不予偿还。 

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签订的《借款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

表示，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

应当按约偿还原告提供的借款，现被告拒不偿还的行为已构成违约，

故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支付借款本金56, 000, 000. 00元及逾期利息。 

综上，原被告间借款事实清楚、关系明确，被告违约行为已造成

原告重大损失。 

（二）纠纷产生由来 

2010年8月19日，朗福公司与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复地公司签订了《重庆南山黄桷垭项目合作协议书》（以

下简称“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复地公司通过各持朗福公司50%

股权的方式，共同开发朗福公司名下“黄桷垭组团地块”；在协议中约

定了朗福公司资金管理根据股权比例，实行“等比等借”、“等比等还”。 

自2014年6月起至2016年4月公司和复地公司各提供了19,000万

元股东借款给朗福公司。2016年12月14日复地公司提供5,600万元股

东借款给朗福公司，该次公司未按照等比等借的原则提供股东借款。 

2017年5月28日朗福公司归还公司股东借款3,500万元，该次朗福公

司并没有向复地公司偿还同等金额的股东借款。（具体内容详见2014

年6月26日、2014年12月23日、2015年7月22日、2015年10月17日、

2016年4月23日、2017年3月11日、2017年4月20日的《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2016年12月14日复地公司提供5,600万元股东借款给朗福公司

用于归还农行贷款，复地公司和朗福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

借款金额5,600万元，借款期限为到账之日起六个月，借款到期后，

朗福公司一次性偿还全部借款。该笔借款于2016年12月14日到账，



 

该笔借款于2017年6月13日到期，借款到期后复地公司先后于2022

年、2023年发函催收，朗福公司均进行了回函，回函表明未偿还的

主要原因为公司经营资金紧张、无力归还股东借款，股东借款的归还

要经董事会讨论、股东借款归还列入下一次董事会审议。截止目前该

笔股东借款未偿还。 

复地公司以借款合同纠纷为由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朗福公司支付借款本金5,600万元，逾期利息1,653.3067万

元，共计约7,253.3067万元。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本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其他未结案被诉案件进展情况： 

未结案被诉案件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及

影响 

披露索引 

案件 1 涉案金额约 2182.65 万元 

建筑工程合同纠纷工程造价

已鉴定并开庭质证，庭后正

在对个别事项进行补充鉴

定。 

 

案件 1-3涉案金额主要

系原告提请支付工程

款、退还履约保证金。

其中工程款我司已按

结算暂定金额或估算

成本对尚未支付部分

进行预估记入相关成

本中及应付账款中。 

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5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

露的 2023 年半年度报

告“第六节重要事项

八、诉讼事项” 

案件 2 涉案金额约 1678.68 万元 

建筑工程合同纠纷工程结算

正在核对中 案件 3 涉案金额约 2482.11 万元 

案件 4 涉案金额约 7478.96 万元 股东合作协议纠纷已开庭 案件4属于正常借款归



 

还，我方认为原告缺乏

主张依据。 

案件 5 涉案金额约 50.17 万元 

销售代理合同纠纷我司已提

起上诉，已开庭。 

 

 

 

案件 6 涉案金额约 48.43 万元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审已

判决，我司不支付费用，部

份整改。目前，原告已上诉，

尚未开庭。 

暂无影响 

案件 7 涉案金额约 48.48 万元 

案件 8 涉案金额约 140 万元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二

审已判决，我司胜诉。 

无影响 

案件 9 涉案金额约 127 万元 

建筑工程合同纠纷原告主张

我司在欠付工程款内承担连

带责任，已开庭。 

对公司损益影响不大。 

案件 10 涉案金额约 16.16 万元 

生命、健康权纠纷一审已判

决我司胜诉。 

无影响 

案件 11 涉案金额约 582.16 万元 

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已开

庭 

原告当庭撤销对我方

（被告二）的起诉。无

影响。 

 

案件 12 涉案金额 14 万元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尚未开庭 对公司损益影响不大。  

案件 13 涉案金额 5 万元 房屋买合同定金纠纷已开庭 对公司损益影响不大。  

案件 14 涉案金额 5 万元 合同纠纷已开庭 我司不属于合同主体，  



 

不欠付款项。 

案件 15 涉案金额约 6358.07 万

元 

借款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

上诉审理中，尚未开庭 

属于正常借款归还。 见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

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

子公司收到民事诉讼

传票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23-064） 

 

案件 16 涉案金额约 7253.3 万元 借款合同纠纷尚未开庭 属于正常借款归还。  

案件 17 涉案金额 10 万元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尚未

开庭 

对公司损益影响不大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需具体根据诉讼结

果进行判断。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传票【（2023）渝0108民初22943号】； 

2、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0 月 28 日 


